附件一：
一、专业方向及挂任岗位
此次主要遴选具有法律、经济、产业发展、科技、金融、规划、城建、招商、环保、生态、旅游、文化传媒等专业背景的非中共行政干部和教学科研人员挂职，遴选2-3名左右，一般安排担任我市各区（县）法院副院长、检查院副检察长，市级行政执法监督、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、紧密联系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副职，挂职时间1年。
二、人选条件
挂职人选除具备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》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：
1.机关现任或相当于正处级（含）以上干部，或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学科研人员（特别优秀的可为机关现任或相当于副处级干部，或具有副高职称的教学科研人员）。
2.正处级干部（正高级职称）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，副处级干部（副高级职称）年龄一般在35岁左右。
3.具备岗位需求的相应专业背景或5年以上的专业工作经历。
4.国民教育本科以上学历。
三、其他
1.选派干部挂职期间，在原单位的职务予以保留，其职务升迁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受影响。行政关系、工资待遇保留在学校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专业干部挂职期满后，对表现优秀、实绩突出、个人愿意留任的，在符合有关要求的前提下，由挂职单位推荐、市委组织部提出任用意见，报市委同意后，办理正式调任手续。留任的干部由市委组织部作为后备干部跟踪管理。
